
青海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
局 青海省水利厅关于明确水资源税改革

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

神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水法》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关于印发〈水资源税改

革试点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4〕28 号）有关规

定，结合本省水资源开发利用实际，现将我省水资源税改

革试点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
一、全省水资源税具体适用税额按《青海省水资源税

适用税额表》执行。

二、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：

应纳税额=实际取用水量×（1-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

率）×适用税额

我省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暂定为 10%。

三、对超过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以及主要供

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在水资源税

改革试点期间内免征水资源税。

四、除城乡居民用水、水力发电外，对超计划或者

超定额取水的：超出计划或定额 30%以内的部分，按照

适用税额加价 1 倍征收水资源税；超出计划或定额 30%



以上不足 50%的部分,按照适用税额加价 2 倍征收水资源

税；超出计划或定额 50%以上的部分，按照适用税额加

价 3 倍征收水资源税。

除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》第三条规定的不

缴纳水资源税的情形外，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的，按适

用税额的 3 倍征收水资源税。

四、水资源税按季申报缴纳，由水资源税取水口所

在地的税务机关征收。

五、开征水资源税后，停止征收水资源费。此前欠

缴的水资源费，由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追缴。

六、水资源税收入实行省与市（州）按比例分享，

省级分享 40%，所在市（州）分享 60%。各市（州）与

县（区）具体分享比例由各市州人民政府另行确定。

七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其他有关配套措施，由

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、省水利厅会同相关部门研究确定。

八、本通知自 2024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《青海省水资源税适用税额表》

青海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 青海省水利厅

2024 年 11 月 4 日


